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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比价采购公告

现就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安全保卫处所需的消防设施维保服务项目进行比价采购，特邀请国内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提交密封的比价文件。
一、采购编号：AQBWC202401
二、采购项目：学院消防设施维保服务项目采购
三、项目名称及数量：详见比价采购项目一览表。
四、交货地点：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指定地点。
五、合格的供应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及本比价文件规定条件的供应商。
六、密封报价截止时间：2024年1月19日下午17：20（北京时间）。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比价文件不予接受。
七、比价时间：2024年1月20日上午9：00（北京时间）
八、比价地点：：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安全保卫处办公室



学院地址：永安市巴溪大道2199号
邮    编：366000          电   话：（0598）8823911
联 系 人：余兴炳          邮   箱：375271571@qq.com







比价采购项目一览表
	合同包号
	项目名称
	数量
	主要技术规格
	最高限价
	交货地点
	交货期限

	1
	学院消防维保服务采购项目

	1批
	详见第三部分采购项目内容及要求
	80000元
	按采购单位指定地点
	按采购单位指定时间


注：
1.报价人应按合同包报价，对同一合同包内所有品目号内容报价时必须完整。
    2.本项目设有最高限价，报价人的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为无效报价，其报价按无效报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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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比价须知
一、比价须知：
1.比价时间：2024年1月20日上午9：00（北京时间） 
2.比价地点：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安全保卫处
3.报价方式：一次性包干价包括税费以及运输费等一切相关费用。
4.比价办法：采用经评审的最低价法。即对所有资格审查合格的供应商的报价，在全部满足比价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依据统一的价格要素评定最低报价，以提出最低报价的报价人作为供应商的评审方法。
5.比价文件递交：报价人需提交报价文件正本一份。用信封密封，并标明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报价人名称。
6.无效报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无效报价。
(1)合格的供应商不足三家或最低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
(2)售后服务要求不满足采购单位要求，采购单位不能接受的。
7.付款方式：分两次结清，每完成6个月的维护，经采购部门验收合格后支付当次的维护费用。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报价人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报价人必须应具有本次比价货物或服务的营业范围，并提供加盖报价人公章的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经年检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若三证合一，仅需提供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三、本比价文件的解释权属于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安全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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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名称：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消防设施维保服务项目采购
二、数量：1批
三、供货期限 ：1年
四、采购内容及要求：
1.单位在三明地区或三明地区需设有分支机构，在福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平台星级必须二星以上（不含二星），需配备常驻三明地区具有一级消防工程师1人、中级消防操作员1人、初级消防操作员2人以上的技术服务团队；
2.学校如发现设备故障和系统运行异常可随时与维保单位联系，维保单位接到通知后必须在1-3小时内到达现场，逾期或未定期按时进行排查，学校有权从本期维保费用中扣除1000元/次，如逾期或未定期按时进行排查多于两次以上，学校有权立即中止合同并不予支付未超半年的维护保养费用（支付方式半年一结，合同中体现）；
3.维保单位需提供固定的维保人员并持证上岗，每次维保过程中人员配备不得少于3人，其中需有一人为一级消防工程师，一人为中级消防操作员。
4.其他详见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024年消防设施维保服务采购方案。
五、质量要求：
1.产品执行标准：
2.货物应是全新的经检验合格的产品，积压的库存商品排除在外；完全符合比价采购规定的质量、规格等要求，报价人须完全响应本项目规格质量要求并按采购清单供货。
3.货物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并保证安全、完整、运达采购人指定现场。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报价人承担。
六、服务及其他要求：
1.所有货物要求实行“三包”服务，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报价人应立即无条件更换新货物。
2.比价文件中未有载明的部分，报价人可以与采购人在采购合同中另行补充约定，一切条款须以报价人与采购人签订的采购合同为准。
3.报价人与采购单位双方签订合同并盖章生效后。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024年
消防设施维保服务采购方案

一、编制维护保养（以下简称维保）方案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第61号令）、《福建省消防条例》等国家和地方建筑消防设施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要求，各类建筑的管理和使用单位应建立和落实建筑消防设施检查维护保养管理制度，为保证学院的消防设施时刻保持完好有效状态，发挥建筑消防设施的报警、联动和灭火等功能，提高校园建筑自身抵御火灾的能力，保障学院师生生命财产的安全，并通过消防监督管理部门检测验收。特编制此方案。
二、编制维保采购方案依据
（1）后勤处提供的相关图纸及资料
（2）现行国家有关施工验收规范及质量评定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6-201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1-200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CB50116-201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01
《消防给水及消防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02
《建筑消防及弱电设施检测技术规范》GA503--2004
三、消防维保范围
学校现有建筑面积约22余万平方米，28栋建筑用房（1.3#学生公寓、2.4#学生公寓、5.7#学生公寓、6#学生公寓、8#学生公寓、9#学生公寓、10#学生公寓、11#学生公寓、12#学生公寓、13#学生公寓、14#学生公寓、1#食堂、2#食堂、综合楼、体育教学馆、禹兴园1、禹兴园3、禹兴园4、禹兴园6、禹兴园7、消防水池（水泵房）、李冰园1、李冰园2（建工馆）、李冰园3、室内运动场），校内实训场（室）118个。以上场所均为学校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和关键区域。
四、消防维保内容
定期对各建筑设置、配备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火栓灭火系统、自动喷淋灭火系统、自动喷雾系统、防火分隔系统等所有消防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主要包括全部室内外消火栓、安全疏散防火门，消防水池（水泵、恒压泵、备用电源、控制柜、联动柜系统），消控中心（包括体育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备用电源室自动喷雾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体育馆泳池内防火卷帘门）等设备设施维护保养。
五、消防维保要求
为使学校的消防报警及火灾灭火系统正常运行，系统处于准工作状态，能够随时发现灾情，及时控制联动系统动作，并迅速将灭火系统投入运行并控制灾情，以使整套消防系统正常发挥作用，制定以下检查细则：
1.维保单位需每月一次定期检查，并向学校安全保卫处、消防监管部门提交《月检查报告书》、《季度检查报告书》、《年度检查报告书》；
2.除由于整套建筑联动消防设施出现故障，需进行该系统整改外，其他一切消防维护与保养，由维保单位负责；
3.维保单位需每季度对学校消防管理人员进行免费技术培训，需配合学校各类的消防演练，学校提供消防演练所用的用具材料，消防演练后对消防系统进行设备检查；
4.维保单位应建立学校维保工作监督、检测、维护制度；
5.学校要求维保单位应具备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资质，具备消防系统维护、保养、改造的各方面技术力量，单位在三明地区或三明地区需设有分支机构，在福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平台星级必须二星以上（不含二星），需配备常驻三明地区具有一级消防工程师1人、中级消防操作员1人、初级消防操作员2人以上的技术服务团队；
6.消防维保工作要按照合同要求，每月、季（年）维保完后，学校安全保卫处负责检查考核。
六、消防维保细则：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每月对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的工作环境及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自检功能、消音复位功能、故障报警功能、火灾优先功能、楼层复示功能、联动控制器功能、报警记忆功能、打印功能和主备电源自动转化功能进行检查，保证处于正常良好状态；
（2）每月采用专用检测设备对火灾探测器（烟感、温感探测器、水炮火源探测器）、手动报警器按钮、消火栓按钮进行模拟火灾响应实验和故障报警实验；
（3）每季度对消防系统、报警及控制线路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4）每月对联动控制设备进行手动和自动试验，保证控制器应有控制和显示功能，打印、显示地址编号应一致。
2.自动喷淋系统及消火栓系统
（1）维保单位应建立本系统监督、检测、维护制度，保证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负责系统维护的人员应熟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原理、性能和操作维护规程。负责系统维护的人员定期必须巡检责任区内所有供水总控制阀、报警控制阀及其附属组件，进行外观检查，并观察压力表指针所指是否正确的压力，保证系统处于无故障状态。供水水源必须保证供给设计所需的水量和水压，每年对水源的供水能力进行一次测定；
（2）消防用的蓄水池、高位水箱、气压水罐每月应检查核对其消防水位及气压水罐的气体压力，发现有故障，应及时进行保养；
（3）消防专用蓄水池或水箱、水罐的水应根据当地环境、气候条件不定期更换，避免腐蚀；
（4）每半年应对储水设备、设施进行检查、保养，保证随时处于可用状态；
（5）每月检查测试消火栓按钮报警及远程启泵功能，以1/12的比例模拟测试，一年内全部测试完毕；
（6）消防水泵应每月启动运转一次，消防水泵为自动控制启动运行时，应模拟自动控制的参数使其启动运转；
（7）每个月应利用报警控制阀旁的放水试验阀进行一次供水水流试验，以验证系统的供水能力；
（8）阀门应挂上标牌，标明阀门在系统中所控制的部位和应处于正确的状态；
（9）每月应对阀门进行一次检查，如有破坏或损坏应及时保养更换，保证控制阀门不被误关闭，保证供水管路畅通；
（10）建筑物室外阀门井中，进水管上的控制阀门应每月检查一次，以核实处于全开状态；	
（11）室外水泵接合器的接口与配套附件，水泵电气回路应每月检查一次，保证接口完好、无渗漏、焖盖齐全；
（12）每月应对管道上的水流指示器进行试验，利用末端试水装置排水，检查其是否能及时报警；
（13）每月应对喷头进行外观检查，发现不正常的喷头应及时更换；
（14）发现故障，需停水进行保养前，应向学校安全保卫处报告，取得同意后并安排人员现场监督，方能动工。
3.防火分隔系统（防火卷帘门、防火门）
（1）每月检查防火卷帘门周围有无影响正常开启的障碍物，防火卷帘门能否正常升降；
（2）每月一次试验手动按钮启动防火卷帘门；
（3）每月按安装总量的25%分四个区域进行抽检防火门的启闭功能，检查闭门器及顺序器是否完好；
（4）每月通过消防控制室进行联动试验，检查防火卷帘门联动功能和反馈信号是否正常。
4. 消防供配电设施的使用与维护    
（1）检查配电箱的仪表、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开关和控制按钮是否灵活可靠；
（2）检查发电机仪表、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开关和控制按钮是否灵活可靠；
（3）对用电设备的接地电阻进行测量；
（4）消防供配电系统基本知识；
（5）配电箱和发电机部件的检查方法。
5.其它消防设备设施
（1）每月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自然排烟是否畅通；
（2）检查并试验消防电源的末端切换功能是否正常； 
（3）每季度检查并试验自备发电设施能否正常切换和发电。
七、其它要求
1.维保单位每次保养后应按消防规定提交书面保养报告给学院及消防部门存档。
2.每次维保、检查、试验必须由学校和维保单位双方代表签字方能认可。
3.学校如发现设备故障和系统运行异常可随时与维保单位联系，维保单位接到通知后必须在1-3小时内到达现场，逾期或未定期按时进行排查，学校有权从本期维保费用中扣除1000元/次，如逾期或未定期按时进行排查多于两次以上，学校有权立即中止合同并不予支付未超半年的维护保养费用（支付方式半年一结，合同中体现）。
4.免费安装更换低值易耗品（如消火栓栓阀的垫片等），材料由学校提供或委托维保单位代理采购，工时超过半天以上，工资由学校另付（按每人每天300元）。
5.维保单位需提供固定的维保人员并持证上岗，每次维保过程中人员配备不得少于3人，其中需有一人为一级消防工程师，一人为中级消防操作员。
6.维保人员的操作安全维保单位自负。
7.合同签订期间，第一次进行全面检查出的消防设备故障、损坏及老化等问题，由学校自行维修整改。待学校整改完后，再将系统交维保单位维护保养。
8.每次消防相关部门到学校检查工作，维保单位必须派人陪同参加检查(学校会提前通知)。
9.维保单位应对维护保养的建筑消防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并向学校提交详细的检测报告。
10.以上维保不含消防检测、改造的费用，其它事宜在维护保养合同中体现。
八、建议
维保服务时间：2024年2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


安全保卫处
                                 2024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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